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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师说法

【律师解答】

事前预防
医美消费的

法律定性及边界划分

医美服务并非单纯的商业消
费行为，其核心属性是医疗行为，
同时还兼具生活消费的特征，这
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它需要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多部法律规范的交叉约束，这
也是医美纠纷在法律适用上的核
心前提。

医疗属性层面：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
十八条规定，医美机构若因诊疗
过失造成求美者人身损害，需承
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

消费属性层面：依据《消保法
（2013修正）》第二条规定，求美
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求接受医美
服务，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
其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
益受消保法保护，若医美机构存
在欺诈行为，需依法承担惩罚性
赔偿责任。

医疗美容与生活美容，二者
在法定划分标准、实施主体资质
及监管要求上存在本质区别，核
心界定依据为《医疗美容服务管
理办法（2016修订）》第二条，即
判断是否采用“创伤性、侵入性”
医学技术手段。

凡是涉及破皮操作、注射给
药、外科手术、使用械字号医美器
械的项目，均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需要严格的医疗资质；生活美容
院、私人工作室、美甲店等非医疗
机构擅自无资质开展此类项目，
均属于非法行医行为，若情节严
重，还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

因此，普通消费者寻求医美
服务，首先要重视医美项目的“创
伤性、侵入性”，选择具有医疗资
质的机构、并由具有医师资质的

医生操作，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筑
起第一道安全屏障。

事中防范
医美消费的

刚性合规标准与全程证据留存

从司法实践的相关数据来
看，大多数的医美纠纷，根源在于
机构或从业人员资质造假、相关
证据留存不齐全。因此，消费过
程中的合规核查与证据固定，是
规避医美风险、为后续维权提供
支撑的关键环节。

1.医美消费的刚性合规核验
清单。消费者在接受医美服务
前，需完成机构资质、医师资质、
医美药械三项核心核验，每一项
核验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若未
达到法定标准，应直接拒绝消费，
从源头规避医美风险。

2.医美消费的全程动态证据
固定。证据是医美维权的核心支
撑，消费者应将证据收集工作提
前至咨询阶段，全面覆盖消费全
流程，包括医美机构直播间宣传
海报、宣传视频、与机构工作人
员、医师、客服的微信/短信/通话
记录、服务合同、缴费凭证等。不
同类型的证据对应不同的诉讼价
值，需原始、完整留存，避免出现
后续举证不能的问题。

核心原则：所有证据均需留存
原始载体，电子证据需做好多重备
份，防止删除、篡改；对医美机构提
出的“口头承诺无书面记录”“病历
不予提供”等要求，应坚决拒绝，此
类行为本身已涉嫌违规。

事后维权
《消保法》“退一赔三”的

适用条件

医美服务属于《消保法》所界
定的生活消费服务范畴，若医美
机构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依
据《消保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用，并主张
机构支付三倍服务费用的惩罚性
赔偿（即“退一赔三”）。该规则的
适用无需以消费者遭受人身损害
为前提，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欺
诈构成”的认定有着较为严格的
标准，这也是医美维权过程中的

核心难点所在。
1.“退一赔三”的法定适用情

形
结合《消保法》第五十五条及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的相关规定，在医美领域，法院可
直接认定构成消费欺诈的情形主
要包括：

资质欺诈：无资质机构冒充
正规医美机构，无医师资质人员
冒充主诊医师，或机构超范围执
业却刻意隐瞒、未如实告知消费
者（以主观欺诈故意为前提）；虚
假宣传：擅自承诺“永久美容效
果”“零风险医美”“使用进口材
料”“专家亲诊”，但实际效果与承
诺差距较大、用国产材料替代进
口材料、所谓“专家”无相应执业
资质；产品欺诈：使用无批准文
号、无溯源码的假药劣械，或使用
过期、变质的医美耗材；价格与交
易欺诈：存在隐性收费、强制消
费、诱导消费者办理医美贷、虚假
折扣促销等违规情形。

2.核心司法争议解析：超范
围执业为何未必构成欺诈？

在司法实践中，医美机构超
范围执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需
接受卫生健康部门的行政处罚，
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构成消费欺
诈。法院未支持消费者三倍赔偿
请求的核心原因，在于未满足消
费欺诈的法定构成要件——主观
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
隐瞒事实或虚构真相的行为、消
费者因该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知
并作出消费决策。

裁判核心观点：若医美机构
超范围执业，但已如实告知消费
者相关资质正在办理、涉案项目
为试点服务等真实情况，或消费
者自身为医美行业从业者，对机
构的资质瑕疵明知或应当知晓，
则法院会认定机构无欺诈故意，
此时机构仅需承担退还服务费用
的合同责任，无需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

3.损害赔偿的叠加适用：人
身损害情形下的多重赔偿主张

若医美机构的违规行为造成
求美者人身损害（如感染、伤残、
组织坏死等），消费者可主张医疗

损害补偿性赔偿；若医美机构存
在医疗欺诈，消费者可主张《消保
法》项下的惩罚性赔偿；若上述违
规行为存在于同一个机构与同一
个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可基于二
者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叠加适用，
并非只能选择其一：

医疗损害补偿性赔偿：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一十
八条规定，可主张医疗费、护理
费、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范围以
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为准；

《消保法》惩罚性赔偿：依据
《消保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若医
美机构同时存在消费欺诈行为，
可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
偿。

需特别注意的是，主张多重
赔偿时，消费者需在诉讼中明确
不同赔偿主张的法律依据与请求
权基础，避免因案由选择不当导
致赔偿主张被法院驳回。

医疗美容付费容易维权难？

律师给出“医美消费全流程法律指南”
随着“颜值经济”持续升温，医疗美容消费日益走入寻常百姓家。然而，行业飞速

发展的背后，资质不全、虚假宣传、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引发的纠纷也频频发生，“美容变

毁容”“付费容易维权难”成为不少求美者的痛点。医美行为兼具医疗专业性与生活消

费性，其复杂的法律属性让消费者在维权时常常感到迷茫。近日，维思德律师事务所

丁静律师，为消费者梳理出一份“医美消费全流程法律指南”。

丁静
维思德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
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

协会 常年法律顾问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 特邀调解员
武汉晚报公益律师团 律师
武汉市妇联“莲姐家事调

解员”
专注医疗美容纠纷、医疗

损害、婚姻家庭与继承、合同争

议解决等领域。具备企业合规

师及会计从业资质，长期提供企

业法律顾问及风险防控服务。

栏目主持人：程艳
法律咨询邮箱：

whwb2025@163.com


